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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就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制定公布，並自

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一年一

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並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十八日施行。 

為因應國內少子女化之挑戰，政府積極推動雙就業雙照顧政策，建構

安心懷孕友善生養之環境，以促進家庭內性別分工之平等，鼓勵雙親共同

照顧子女，並落實就業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立法目的，爰擬具本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本保險之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發布等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二、因應「性別平等工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育嬰留職停薪適用子女

年齡延長至六歲以下，期間至該子女滿七歲止，並修正名稱為育兒留

職停薪，配合修正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子女年齡請領條件及名稱。

（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之二） 

三、增訂撫育同一子女之雙親，均領滿六個月之育兒留職停薪津貼時，本

保險之被保險人於育兒留職停薪期間，得再請領三個月育兒留職停

薪津貼，合併最長可請領九個月津貼。（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三） 

四、增訂主管機關、保險人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辦理本保險業務所需

之必要資料，得洽請相關機關（構）提供及系統連結等規定。（修正

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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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之一 本保險月投

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

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

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

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 

被保險人之薪資，

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

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

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

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

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

底前通知保險人。前開

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

一日生效。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

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發布。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就業保險(以下

簡稱本保險)之月投

保薪資、投保薪資調

整依第四十條規定，

係準用勞工保險條例

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考量本保險屬短期保

險，為落實保障可更

貼近勞工之需求，增

訂本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 

三、第一項規定投保單位

覈實申報投保薪資之

義務及其申報之依

據。 

四、投保薪資係計算保險

費及核發相關保險給

付之依據，為兼顧被

保險人權益及投保單

位行政之便利性，爰

於第二項定明投保單

位申報投保薪資調整

義務之期間及調整時

點。 

五、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之

投保薪資分級表訂定

應踐行之程序。有關

本保險投保薪資級距

上下限之擬訂，將在

兼顧本保險促進就業

目的、保障適足性及

各方保險費負擔能力

之原則下辦理。 

第十條 本保險之給付，

分下列五種： 

一、失業給付。 

二、提早就業獎助津

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 

第十條 本保險之給付，

分下列五種： 

一、失業給付。 

二、提早就業獎助津

貼。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 

一、 配合「性別平等工作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修正條文第十六

條所定育嬰留職停薪

適用子女年齡延長至

六歲以下，期間至該

子女滿七歲止，名稱

並修正為育「兒」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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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兒留職停薪津

貼。 

五、失業之被保險人及

隨同被保險人辦理

加保之眷屬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費補

助。 

      前項第五款之補助

對象、補助條件、補助標

準、補助期間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 

五、失業之被保險人及

隨同被保險人辦理

加保之眷屬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費補

助。 

      前項第五款之補助

對象、補助條件、補助標

準、補助期間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停薪。爰修正第一項

第四款，保險給付種

類名稱修正為育「兒」

留職停薪津貼。 

二、 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一條 本保險各種保

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

下： 

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

於非自願離職辦理

退保當日前三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一

年以上，具有工作能

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辦理求職登記，自

求職登記之日起十

四日內仍無法推介

就業或安排職業訓

練。 

二、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

條件，於失業給付請

領期間屆滿前受僱

工作，並參加本保險

三個月以上。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

職，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安排參加全日制

職業訓練。 

四、育兒留職停薪津貼：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

資合計滿一年以上，

於子女六歲以下，依

性別平等工作法之

第十一條 本保險各種保

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

下： 

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

於非自願離職辦理

退保當日前三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一

年以上，具有工作能

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辦理求職登記，自

求職登記之日起十

四日內仍無法推介

就業或安排職業訓

練。 

二、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

條件，於失業給付請

領期間屆滿前受僱

工作，並參加本保險

三個月以上。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

職，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安排參加全日制

職業訓練。 

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

資合計滿一年以上，

子女滿三歲前，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之規

一、第一項第四款修正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

為育「兒」留職停薪津

貼及其子女年齡條

件，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十條說明一，並配

合「性別工作平等法」

名稱於一百十二年八

月十六日修正為「性

別平等工作法」，修正

援引之法律名稱。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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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育兒留職

停薪，期間至該子女

滿七歲止。 

      被保險人因定期契

約屆滿離職，逾一個月

未能就業，且離職前一

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

六個月以上者，視為非

自願離職，並準用前項

之規定。 

      本法所稱非自願離

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關廠、遷廠、休業、

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

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

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 

定，辦理育嬰留職停

薪。 

      被保險人因定期契

約屆滿離職，逾一個月

未能就業，且離職前一

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

六個月以上者，視為非

自願離職，並準用前項

之規定。 

      本法所稱非自願離

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關廠、遷廠、休業、

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

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

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 

第十九條之二 育兒留職

停薪津貼，以被保險人

育兒留職停薪之當月起

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百分之六十計算，於

被保險人育兒留職停薪

期間，按月發給津貼，每

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六

個月。 

      前項津貼，於同時

撫育子女二人以上之情

形，以發給一人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

童先行共同生活之被保

險人，其共同生活期間

得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四款、前二項與第十九

條之三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請領育兒留職停

薪津貼。但因可歸責於

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未

經法院裁定認可收養

者，保險人應通知限期

返還其所受領之津貼，

第十九條之二 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以被保險人

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

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百分之六十計算，於

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按月發給津貼，每

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六

個月。 

      前項津貼，於同時

撫育子女二人以上之情

形，以發給一人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

童先行共同生活之被保

險人，其共同生活期間

得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四款及前二項規定請領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但

因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

事由，致未經法院裁定

認可收養者，保險人應

通知限期返還其所受領

之津貼，屆期未返還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三項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為育「兒」留職停薪津

貼，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十條說明一。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之三，於第三項定

明依家事事件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

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

之被保險人，亦得依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請領育兒留職停薪

津貼，保障其權益。又

依現行規定，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

係依行政執行法辦

理，爰修正強制執行

為行政執行。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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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

送行政執行。 

第十九條之三 被保險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

於育兒留職停薪期間，

合併領取前條第一項所

定育兒留職停薪津貼，

最長發給九個月： 

一、撫育同一子女之雙

親，均為本保險被

保險人，且均已依

前條規定，領滿六

個月育兒留職停薪

津貼。 

二、撫育同一子女之雙

親，其中一人為本

保險被保險人，另

一人為公教人員保

險或軍人保險之被

保險人，且均已依

各該法規，領滿六

個月育兒留職停薪

津貼。 

三、撫育同一子女之雙

親，其中一人死亡，

另一人為本保險被

保險人，且已依前

條規定，領滿六個

月育兒留職停薪津

貼。 

      被保險人依前項請

領第七個月育兒留職停

薪津貼，其育兒留職停

薪期間跨越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後者，其津

貼依修正施行後之日

數，按比例發給。 

本保險育兒留職停

薪津貼之保險給付支出

增加，有依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應調整本保險費

率之情形時，得由中央

主管機關按年度編列預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雙親共同擔負

育兒責任，促進家庭

內性別分工之平等，

強化被保險人於育兒

留職停薪期間之經濟

支持，爰於第一項定

明撫育同一子女之雙

親，同為本保險之被

保險人，或另一人為

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

保險之被保險人，且

均領滿六個月之育兒

留職停薪津貼時，本

保險之被保險人，於

育兒留職停薪期間，

育兒留職停薪津貼得

再發給三個月，最長

發給九個月，不受第

十九條之二規定最長

發給六個月之限制。

又考量雙親如其中一

人已死亡，致無法由

雙親共同承擔照顧子

女責任，為保障單獨

撫養子女者之照顧需

求，並給予同等經濟

支持，亦得最長發給

九個月之育兒留職停

薪津貼。 

三、本條規定無論雙親是

否於修正施行前或後

領滿六個月育兒留職

停薪津貼，只要被保

險人於修正施行後育

兒留職停薪，並符合

請領育兒留職停薪津

貼之條件，均適用之。

舉例說明：本條修正

施行前，雙親均領滿

六個月之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於修正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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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撥入就業保險基金支

應。 

後，雙親再次申請育

兒留職停薪，本保險

之被保險人得依第一

項規定再請領最長三

個月之育兒留職停薪

津貼；本條修正施行

前，雙親之一方已先

領滿六個月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且修正施

行後仍在育兒留職停

薪期間或再次申請育

兒留職停薪，另一方

於修正施行後始領滿

六個月育兒留職停薪

津貼，本保險之被保

險人於育兒留職停薪

期間，得再請領最長

三個月育兒留職停薪

津貼。 

四、另考量現行實務上有

部分被保險人於本條

修正施行前，已依性

別平等工作法規定申

請六個月以上之育嬰

留職停薪，且該期間

跨越本條修正施行前

後，爰就該情形於第

二項定明育兒留職停

薪津貼之計算方式，

依修正施行後之日

數，按比例發給。舉例

說明：本條修正施行

前，雙親已各領滿六

個月津貼，領滿後繼

續申請第七個月育兒

留職停薪，本條修正

施行前已留職停薪十

六日，於續請至第十

七日時本條修正施

行，此時第七個月育

兒留職停薪賸餘十四

日，爰津貼將依賸餘

日數按比例發給。又

雙親如再依法申請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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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留職停薪，可再請

領賸餘之津貼，最長

發給九個月，併予說

明。 

五、考量政府推動相關少

子女化對策措施，可

能有育兒留職停薪津

貼之保險給付支出增

加，致費率逾現行保

險費率百分之一之情

形，爰參考日本及韓

國有關育兒留職停薪

津貼支出由國庫部分

負擔之作法，於第三

項定明本保險育兒留

職停薪津貼之保險給

付支出增加，有依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應調

整本保險費率之情形

時，得由中央主管機

關按年度編列預算撥

入就業保險基金支

應，以協助被保險人

兼顧工作與家庭照

顧。 

第三十二條之一 主管機

關、保險人及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為辦理本保險

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

得洽請相關機關（構）提

供；各該機關（構）已建

置必要資料電腦化作業

時，得逕洽其連結提供。

受洽請之機關（構）均不

得拒絕。 

主管機關、保險人

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

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

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

保有、處理及利用等事

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規定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主管機關、保險

人及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為辦理本保險有關

納保、保險給付審核

及第十二條各項促進

就業措施業務之需

要，有洽請相關機關

（構）協助提供資料

之需求，例如：為審核

撫育同一子女之雙

親，其一方為公教人

員保險被保險人，是

否已領滿六個月育兒

留職停薪津貼情形，

洽請銓敘部（或受其

委託辦理之臺灣銀行

公教保險部）提供所

需資料等。又基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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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濟，及因應社會

資訊數位化之趨勢，

如洽請提供資料之機

關（構）已建置電腦化

作業，以連結方式提

供資料，可有效提升

行政作業效率，爰參

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第三十二條

規定，於第一項定明

主管機關、保險人及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

辦理本保險業務所需

之必要資料，得洽請

相關機關（構）提供

之。 

三、依第一項規定所取得

之資料，主管機關、保

險人及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就其保

有、處理及利用等，應

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規定，爰為第二項

規定。 

 


